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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天性中最大的弱点，便是经不住别人抬举。
有人夸我几句，我便浑身舒坦，努力做得真像那么回事，以免其失之谬赞，是以为报。
因了这份孩儿性情，我常常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战争年代，不然，一旦被掳进渣滓洞、白公馆之类的
地方，领受三五个回合的肉刑，兴许还扛得住，设若遭遇糖衣炮弹，甜言奉承，恐怕就得招了。
自打十年前辞教离开“西政”，我便决心封笔高阁，不再染指书生事。
虽然此前厮磨于书斋，也不曾写出什么锦绣文章，但却养成了在字里行间自我陶醉的恶习。
似乎，天底下最堪仰视的成就，便是那些爬格子的营生。
岂料这份书生的自得，很快便在江湖中被击得粉碎。
江湖中人，多系实利主义者，崇尚行动有效而非思想精粹，笔走空灵的梦幻文字，在这里不受用。
人在江湖，一如捧着别人赐予的饭碗，自然得趋奉江湖的规矩，迎合江湖的好恶——一句话，这里另
有至尊，由不得我摆谱。
就这样，我把笔墨连同清高一并收藏，虔诚地合着江湖的节拍起舞，唯恐走神踩着了舞伴的脚。
一路走来，半是清醒，半是浑噩；半是神圣，半是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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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初，我把来自实务的一得之见写成段之，然后把内容各不相干的段子捆绑在一块，取名“法人
法语”在刊物上发表。
这种文体，以前老师没教过，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归类，加之文名亦有生造之嫌，因此，我是怀着忐忑
不安的心情投稿的。
出乎意料的是，文章刊登后，《律师文摘》、《律师与法制》等刊物相继予以转载，相识的朋友也多
有嘉言褒赞，阿桂兄（刘桂明）更戏称其为“与时俱进”的文体。
受了这份抬举，我便有点守持不住了，心痒难忍，于是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和写字。
就这样我把笔墨连同清高一并收藏，虔诚地合着江湖的节拍起舞，唯恐走神踩着了舞伴的脚。
一路走来，半是清醒，半是浑噩；半是神圣，半是庸俗；半是欢愉，半是失落。
只是在克心灵的深处，却始终有叛徒如隐士般活着，它不时敲打着我的灵魂，让我无法抑制重拾笔墨
的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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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渝律师 ，男，1962年出生，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获得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评为法学副教授。
1998年辞去教职创办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
现任百君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兼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重庆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四川外语学院客座教授，先后获得“重庆
市第二届十佳律师”、“重庆市诚信执业百优律师”、“全国优秀律师”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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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子说：“有钱且有地位，这是人人都渴望的，但如果不是以仁道的方式获取，则为君子所不取。
”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兼具“不忧”、“不惑”、“不惧”品性的人，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指那
些内心坦荡、善辨是非、勇敢无畏的人。
照这样的标准，显然，律师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条件成为君子。
当然，有条件成为君子和是否愿意成为君子以及能否成为君子完全是两码事。
律师中有大量的君子，但也不能说没有小人。
在爱财这一点上，君子和小人是没有区别的，所不同的是，两者的取财之道，在伦理层面上却存有很
大的不同。
君子取财，素以道义为圭臬，视律例为信条，小心翼翼，瞻前顾后，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看起来虽然酷似小脚女人，却始终恪守着“妇道”。
相形之下，小人的取财之道却要彪悍得多，他们没有什么规矩可讲，其行为理念通常是“只求效果，
勿论手段”，因此，不管是大财还是小财，也不管是当取之财还是不义之财，一律不计后果地通吃，
至于吃下去后是否消化得了，那实在是无关痛痒的事。
如此看来，在道义上，君子和小人的取财之道确有高下之分，优劣之别。
可能正是洞察到了这一点，司法行政机关才会不厌其烦地对律师进行规范，其用意无非是提醒律师们
应当像君子一样学得斯文一点，取财时切莫忘记了道义。
君子的取财之道除了讲究“道义”之外，也该讲点“道法”。
所谓道法，直白一点说，就是取财的手段和方法。
在这个层面上，君子要想秉承老祖宗的传下来的行为模式，保持忍让不争、动口不动手、独善其身的
风度，就难免要吃些亏。
以律师业为例：大家都知道，律师界是一个最缺乏谦抑的行业，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张狂与不
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我们这一行司空见惯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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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学法的人，向来比较严谨，而且大多以此为傲，写起文章  来，长于引证和思辩，而且步步为营，丝
丝入扣，让人不易找到  漏洞。
设若改弦易辙，要见微知著地戏说一些寻常的大道理，  反显得笔尖生涩，捉襟见肘了。
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对于写  惯了学术论文或法律文书的人来说，要让自己的文字透显出闲  适的
散淡风味，是多么的不易。
如何在严谨与刻板之外，兼采一种更有意味的表达，是法律人需要琢磨的问题。
由博返约，嬉笑怒骂，并不妨碍对“深刻”的狩猎，当然也无伤“专家”的大雅，一如朱苏力、王人
博、顾  培东等人，在“宏论”与“浅说”的两极来去自如，反倒显出一份  平俗的厚重，让人觉得，
穿惯西服的人，换成牛仔装也照样好看。
我之所以有此感慨，是想借此引出我的师承。
近年来我读的多系闲书，自然有机会接触到法律人写的一些随笔，从中不  难分出高低。
坦率讲，以学术论文的笔调染指随笔之类的文体，如同穿西服扭秧歌，总有些不伦不类的味道在其中
。
别的不说，单是旬中那长龙般的定语和状语，就让人看起来不像那么回事，自然很难予人以愉悦的文
字快感。
但上述几位却别有风情,他们的文字，既深含学者的典雅风范，又兼具文人的落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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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找回大律师》编辑推荐：“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英国的出庭律师被译成中文后，享有了“大律师”的名号。
如此翻译，虽然我无从参详其中的深意，但却坚信那里面是藏着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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